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743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莊閎茗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黃溫信律師

上列被告因兒少性剝削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

年度偵字第2094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乙○○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刑法第三一五條之一第二款之罪，處

有期徒刑柒月；扣案之手機壹支，沒收。

　　事　實

一、乙○○於民國113年7月2日上午11時58分許，在臺南市○○

區○○路000○0號統一超商鑫永康門市，見代號AC000-Z000

000000號女子（97年間生，下稱甲女）在上開地點貨架間選

購商品，其可預見甲女依其外貌、穿著打扮判斷，當為未滿

18歲之未成年人，且縱使甲女實際年齡為未滿18歲之人亦不

違背其本意，竟基於拍攝少年身體隱私部分之犯意，於甲女

不知情之情況下，自甲女身後將手機鏡頭伸至甲女裙底，竊

錄甲女裙底內褲、大腿根部等身體隱私部位。嗣經上開地點

店員凌美慧當場發現，報警處理而查悉上情。

二、案經甲女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報告臺灣臺南地方

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程序部分：

　㈠按宣傳品、出版品、廣播、電視、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對下

列兒童及少年不得報導或記載其姓名或其他足以識別身分之

資訊：一、遭受第49條或第56條第1項各款行為。二、施用

毒品、非法施用管制藥品或其他有害身心健康之物質。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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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否認子女之訴、收養事件、親權行使、負擔事件或監護權

之選定、酌定、改定事件之當事人或關係人。四、為刑事案

件、少年保護事件之當事人或被害人。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

所製作必須公開之文書，除前項第3款或其他法律特別規定

之情形外，亦不得揭露足以識別前項兒童及少年身分之資

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9條第1項、第2項定有

明文。查，告訴人甲女係97年間生，於案發時為未滿18歲之

少年，有兒少性剝削案件被害人真實姓名與代號對照表1紙

在卷可佐（詳偵卷彌封袋），依上開規定，為保護甲女之身

分，本判決爰就其之姓名、住所、年籍等(真實姓名年籍均

詳卷)相關可資識別身分之資訊均予隱匿，而以代號稱謂為

之，合先敘明。　

　㈡本案下列所引之供述證據，檢察官、被告乙○○及其辯護人

於本院依法調查上開證據之過程中，均已明瞭其內容而足以

判斷有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事，而於

本院準備程序及言詞辯論程序就相關事證之證據能力均同意

有證據能力（本院卷第196至197頁），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

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認為適於作為本案

認定事實之依據，該等供述證據自得為本案之證據使用。其

餘引用之非供述證據，均與本案犯罪待證事實具有證據關聯

性，且無證據證明有何違法取證之情事，並經本院於審理期

日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亦得為本案之證據使用。

二、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吿坦認在卷（偵卷第27至31頁、本院

卷第196頁），核與證人甲女、凌美慧證述情節相符（警卷

第7至10頁、偵卷第45至46頁、警卷第11至12頁），並有臺

南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113年7月2日扣押筆錄、扣押物品

目錄表（警卷第17至21頁）、監視器影像截圖3張（警卷第2

9頁至第31頁上方）、案發時之現場照片1張（警卷第31頁下

方）、扣案手機內之性影像截圖1張（警卷第33頁）、臺灣

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10月25日勘驗筆錄（偵卷第53

頁）等附卷可參，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應堪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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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按被告行為時之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下稱本條例）

第2條第1項第3款規定：本條例所稱兒童或少年性剝削，係

指下列行為之一：「三、拍攝、製造兒童或少年為性交或猥

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

物品。」同條例第36條第1項至第3項依序規定：拍攝、製造

兒童或少年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

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下同）1百萬元以下罰金（第1項）。招募、

引誘、容留、媒介、協助或以他法，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

製造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

子訊號或其他物品，處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

百萬元以下罰金（第2項）。以強暴、脅迫、藥劑、詐術、

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

製造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

子訊號或其他物品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5百萬元

以下罰金（第3項）。惟被告行為後，本條例於112年2月15

日修正公布，同年月00日生效，其第2條及第36條均經修

正。修正後第2條第1項第3款規定：本條例所稱兒童或少年

性剝削，指下列行為之一者：「三、拍攝、製造、散布、播

送、交付、公然陳列或販賣兒童或少年之性影像、與性相關

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

同條例第36條第1項至第3項依序規定：拍攝、製造兒童或少

年之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

畫、語音或其他物品，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百萬元以下罰金（第1項）。招募、引誘、容留、媒介、協

助或以他法，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自行拍攝、製造性影

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

其他物品，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百萬元以

下罰金（第2項）。以強暴、脅迫、藥劑、詐術、催眠術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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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自行拍

攝、製造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

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5百

萬元以下罰金（第3項）。關於第2條第1項第3款及第36條第

1項至第3項修正部分，立法理由說明係衡量現今各類性影像

產製之物品種類眾多，原規定所稱兒童或少年為性交或猥褻

行為之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皆已為刑法修

正條文第10條第8項性影像所涵蓋，為與刑法性影像定義一

致，爰參酌刑法修正條文第10條第8項規定，將第2條第1項

第3款及第36條第1項至第3項之照片、影片、影帶、光碟、

電子訊號修正為性影像，以避免臚列之種類掛一漏萬。並敘

明：刑法修正條文第10條第8項所稱「性影像」者，係指內

容有下列各款之一之影像或電磁紀錄：「……二、性器或客

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身體隱私部位。……四、其他與

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行為。」是以，性影

像指影像或電磁紀錄含有以下五類內容：……㈢性器或客觀

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身體隱私部位。……㈤其他與性相

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行為等旨。再觀刑法修正

條文第10條第8項之修正理由，則闡明：第2款所稱「客觀上

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身體隱私部位」，指該身體隱私部

位，依一般通常社會觀念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而言，例如臀

部、肛門等。第4款規定「其他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

性慾或羞恥之行為」，例如其影像內容未如第1款或第3款行

為清楚呈現「性器」或「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身體隱私部

位」，而係對該等部位以打馬賽克等方式遮掩、迴避，或因

攝錄角度未能呈現，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行為。

至本條例第36條第1項、第3項規定雖經前述修正，但僅為求

相關產製物品之種類與刑法性影像之定義一致，第3項另增

列使兒童或少年「自行拍攝」之犯罪態樣，惟法定刑均未改

變（以下均以「性影像」統稱）。又性活動過程中之性隱

私，為一般個人私密生活之最核心領域，不容任意侵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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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及少年則更屬必須保護之對象。本條例第1條規定：「為

防制兒童及少年遭受任何形式之性剝削，保護其身心健全發

展，特制定本條例。」依其立法說明，是立基於保護兒童及

少年免於遭致性剝削之普世價值，而依據聯合國兒童權利公

約第34條及兒童權利公約之精神，將侵犯兒童或少年而與其

身心健全發展有關之任何性活動，均列為係對兒童及少年之

「性剝削」，以立法明文方式，揭示不容許兒童、少年放棄

或處分其上述基本人權，以免因任何非法之性活動而遭致性

剝削之旨。司法院釋字第623號解釋理由書揭示「兒童及少

年之心智發展未臻成熟。……『性剝削』之經驗，往往對兒

童及少年產生永久且難以平復之心理上或生理上傷害，對社

會亦有深遠之負面影響。從而，保護兒童及少年『免於從事

任何非法之性活動』，乃普世價值之基本人權。」亦說明

「性剝削」含有在不對等權力地位關係下之壓榨意涵，確立

「性剝削」之概念較「性交易」為廣，兒童、少年必須被視

為應維護及保障的權利主體，任何對於兒童、少年以身體或

性自主意識來滿足剝削者權力慾望之性活動，皆屬於對兒

童、少年之性剝削。現今社會處於網路時代與數位化環境，

拍攝、製造、儲存、傳送、複製含有兒童及少年性影像內容

之檔案、電子紀錄訊號物品，甚為容易，更易於散布、播

送、陳列，甚至販賣營利，影響無遠弗屆，倘因此侵害兒童

及少年之性隱私，將造成難堪、恐懼等身心巨大創傷。是以

拍攝、被拍攝、自行拍攝、製造兒童及少年性活動過程中之

性影像，侵害兒童、少年身心健全發展之基本人權，均係侵

害兒少性隱私之犯罪類型，而為法所禁止。本條例第36條第

1項至第3項之處罰規定，即係依行為人對被害人施加手段之

強弱，及侵害被害人自主意思法益程度之高低，以及行為人

之主觀上有無營利意圖，而異其處罰之輕重，予以罪責相稱

之層級化規範，使規範密度周全，以達保障兒童及少年權益

之立法目的，並符罪刑相當、比例原則之憲法要求。規範意

旨在於保護兒童及少年之身心健全發展，防制遭受任何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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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性剝削，著重於被害人性隱私之保護。避免兒童及少年於

性活動之過程中，因年幼欠缺判斷力、自我保護能力未臻成

熟、尚未發展形成性隱私意識、未具備完全之性自主決定意

思，或因處於行為人故意隱匿、不為告知、虛捏重要事實、

施用詐術等手段情形，發生判斷上之錯誤，其意願與意思自

由形同遭受壓抑或妨礙，因而接受拍攝、被拍攝其性影像，

而使其性隱私遭受非法侵害或剝削。從而於兒童或少年不

知情下對之拍攝身體部位的行為，構成本條例第2條第1項

第3款所謂性剝削，而應依第36條第1項或第3項規定處罰

者，必須被害之兒童或少年係於「性活動」過程中，因處

於不對等之權力地位關係，或受違反本人意願之手段所

迫，遭拍攝性影像或其他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

或羞恥之相關產製物品，致個人私領域核心之「性隱私」

遭受侵害，始足當之。解釋上非得僅拘泥於修正前條文所

採「拍攝……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使……被拍攝……性

交或猥褻行為」之文字，並單純以刑事法上一般就「猥褻」

行為，係指涉「客觀上足以刺激或滿足性慾，足以引起普通

一般人羞恥或厭惡感而侵害性的道德感情，有礙於社會風化

者」之概念加以理解（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162號刑

事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㈡經查，被告可得預見甲女為少年，在甲女不知情之情況下，

自甲女身後將手機鏡頭伸至甲女裙底，竊錄甲女裙底內褲、

大腿根部等隱私部位，而拍攝甲女上開隱私部分之內容，或

足以滿足被告事後觀看時之個人性慾，固可能合於一般所指

「猥褻」之定義，然僅使甲女一般活動時所可期待或應具備

之隱私秘密權遭到侵害，並非於性活動中受有性剝削，而遭

侵害性隱私之情形。被告之偷拍行為，係無故以錄影之方式

竊錄甲女裙底內部，並因而攝得其身體隱私部位，僅構成兒

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315

條之1第2款之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無故竊錄身體隱私部位

罪，與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2條第1項第3款之性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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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規定及同條例第36條第3項之構成要件有間，自不得以該

等罪名相繩，公訴意旨主張被吿行為，係涉犯兒童及少年性

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3項規定乙節，容有誤會。因起訴之

社會基本事實同一，且經本院當庭諭知被告所為可能涉犯上

開罪名（本院卷195頁），對於被告之防禦權行使已有保

障，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規定，變更起訴法條。

　㈢按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

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兒童及少年

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定有明文。被告故意對少年

甲女犯上開之罪，應依本項規定加重其刑。

　㈣爰審酌被告為滿足個人私慾，在107年間已曾因在文具店內

以手機竊錄被害人下體之身體隱私部分，涉犯刑法第315條

之1第2款妨害秘密罪嫌遭檢察官提起公訴，嗣因與被害人和

解，被害人撤回告訴，本院於107年6月14日以107年度易字

第861號判決判處公訴不受理在案，有上開判決、被吿前案

紀錄表各1份附卷可參（偵卷第33至34頁、本院卷第207

頁），詎其猶不知記取教訓，竟又在便利商店內擅自竊錄他

人非公開之活動及身體隱私部位，嚴重侵害甲女之隱私權，

致甲女內心留下難以磨滅之陰影，所為實應予嚴懲，復考量

被告犯後始終坦承犯行之態度，與甲女法定代理人陳稱無調

解意願，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1份附卷可參（本院卷第17

頁），暨其所供稱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本院卷第20

3頁）及所提供之量刑資料（本院卷第151至187頁）等一切

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警惕。

　㈤至被告及辯護人雖請求為緩刑宣告，然被告於107年間因前

述犯行遭法院為公訴不受理判決後，並不知悔改，再為同一

犯行，業如前述，並非一時失慮而為本案犯行；又依據被吿

提出之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之就診紀錄觀之，被吿於107

年間為上述犯行後，並未自覺需就醫（本院卷第157頁），

且本案於113年7月2日發生後，亦未就其偷拍衝動尋求醫療

幫助，直至114年2月間在辯護人建議下始開始就醫治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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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卷第163頁），尚難認其無再犯之虞，因此，本院認為不

宜為緩刑宣告，併此指明。

四、沒收：

　　扣案之手機1支（IMEI1:000000000000000、IMEI2:00000000

0000000），內有拍攝甲女之性影像內容，業經檢察官製有

勘驗筆錄1份附卷可參（偵卷第53頁），爰依刑法第315條之

3規定，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判決

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佳蓉提起公訴，檢察官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莊政達 

　　　　　　　　　　　　　　　　　　法　官　黃鏡芳

　　　　　　　　　　　　　　　　　　法　官　陳淑勤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楊雅惠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

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

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

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

對於兒童及少年犯罪者，主管機關得獨立告訴。

中華民國刑法第315條之1：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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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無故利用工具或設備窺視、竊聽他人非公開之活動、言論、

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者。

二、無故以錄音、照相、錄影或電磁紀錄竊錄他人非公開之活

動、言論、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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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743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莊閎茗






選任辯護人  黃溫信律師
上列被告因兒少性剝削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094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乙○○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刑法第三一五條之一第二款之罪，處有期徒刑柒月；扣案之手機壹支，沒收。
　　事　實
一、乙○○於民國113年7月2日上午11時58分許，在臺南市○○區○○路000○0號統一超商鑫永康門市，見代號AC000-Z000000000號女子（97年間生，下稱甲女）在上開地點貨架間選購商品，其可預見甲女依其外貌、穿著打扮判斷，當為未滿18歲之未成年人，且縱使甲女實際年齡為未滿18歲之人亦不違背其本意，竟基於拍攝少年身體隱私部分之犯意，於甲女不知情之情況下，自甲女身後將手機鏡頭伸至甲女裙底，竊錄甲女裙底內褲、大腿根部等身體隱私部位。嗣經上開地點店員凌美慧當場發現，報警處理而查悉上情。
二、案經甲女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報告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程序部分：
　㈠按宣傳品、出版品、廣播、電視、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對下列兒童及少年不得報導或記載其姓名或其他足以識別身分之資訊：一、遭受第49條或第56條第1項各款行為。二、施用毒品、非法施用管制藥品或其他有害身心健康之物質。三、為否認子女之訴、收養事件、親權行使、負擔事件或監護權之選定、酌定、改定事件之當事人或關係人。四、為刑事案件、少年保護事件之當事人或被害人。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開之文書，除前項第3款或其他法律特別規定之情形外，亦不得揭露足以識別前項兒童及少年身分之資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9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查，告訴人甲女係97年間生，於案發時為未滿18歲之少年，有兒少性剝削案件被害人真實姓名與代號對照表1紙在卷可佐（詳偵卷彌封袋），依上開規定，為保護甲女之身分，本判決爰就其之姓名、住所、年籍等(真實姓名年籍均詳卷)相關可資識別身分之資訊均予隱匿，而以代號稱謂為之，合先敘明。　
　㈡本案下列所引之供述證據，檢察官、被告乙○○及其辯護人於本院依法調查上開證據之過程中，均已明瞭其內容而足以判斷有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事，而於本院準備程序及言詞辯論程序就相關事證之證據能力均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卷第196至197頁），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認為適於作為本案認定事實之依據，該等供述證據自得為本案之證據使用。其餘引用之非供述證據，均與本案犯罪待證事實具有證據關聯性，且無證據證明有何違法取證之情事，並經本院於審理期日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亦得為本案之證據使用。
二、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吿坦認在卷（偵卷第27至31頁、本院卷第196頁），核與證人甲女、凌美慧證述情節相符（警卷第7至10頁、偵卷第45至46頁、警卷第11至12頁），並有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113年7月2日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警卷第17至21頁）、監視器影像截圖3張（警卷第29頁至第31頁上方）、案發時之現場照片1張（警卷第31頁下方）、扣案手機內之性影像截圖1張（警卷第33頁）、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10月25日勘驗筆錄（偵卷第53頁）等附卷可參，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應堪採信。從而，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按被告行為時之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下稱本條例）第2條第1項第3款規定：本條例所稱兒童或少年性剝削，係指下列行為之一：「三、拍攝、製造兒童或少年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同條例第36條第1項至第3項依序規定：拍攝、製造兒童或少年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下同）1百萬元以下罰金（第1項）。招募、引誘、容留、媒介、協助或以他法，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製造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處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百萬元以下罰金（第2項）。以強暴、脅迫、藥劑、詐術、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製造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5百萬元以下罰金（第3項）。惟被告行為後，本條例於112年2月15日修正公布，同年月00日生效，其第2條及第36條均經修正。修正後第2條第1項第3款規定：本條例所稱兒童或少年性剝削，指下列行為之一者：「三、拍攝、製造、散布、播送、交付、公然陳列或販賣兒童或少年之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同條例第36條第1項至第3項依序規定：拍攝、製造兒童或少年之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第1項）。招募、引誘、容留、媒介、協助或以他法，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自行拍攝、製造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百萬元以下罰金（第2項）。以強暴、脅迫、藥劑、詐術、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自行拍攝、製造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5百萬元以下罰金（第3項）。關於第2條第1項第3款及第36條第1項至第3項修正部分，立法理由說明係衡量現今各類性影像產製之物品種類眾多，原規定所稱兒童或少年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皆已為刑法修正條文第10條第8項性影像所涵蓋，為與刑法性影像定義一致，爰參酌刑法修正條文第10條第8項規定，將第2條第1項第3款及第36條第1項至第3項之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修正為性影像，以避免臚列之種類掛一漏萬。並敘明：刑法修正條文第10條第8項所稱「性影像」者，係指內容有下列各款之一之影像或電磁紀錄：「……二、性器或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身體隱私部位。……四、其他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行為。」是以，性影像指影像或電磁紀錄含有以下五類內容：……㈢性器或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身體隱私部位。……㈤其他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行為等旨。再觀刑法修正條文第10條第8項之修正理由，則闡明：第2款所稱「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身體隱私部位」，指該身體隱私部位，依一般通常社會觀念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而言，例如臀部、肛門等。第4款規定「其他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行為」，例如其影像內容未如第1款或第3款行為清楚呈現「性器」或「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身體隱私部位」，而係對該等部位以打馬賽克等方式遮掩、迴避，或因攝錄角度未能呈現，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行為。至本條例第36條第1項、第3項規定雖經前述修正，但僅為求相關產製物品之種類與刑法性影像之定義一致，第3項另增列使兒童或少年「自行拍攝」之犯罪態樣，惟法定刑均未改變（以下均以「性影像」統稱）。又性活動過程中之性隱私，為一般個人私密生活之最核心領域，不容任意侵害。兒童及少年則更屬必須保護之對象。本條例第1條規定：「為防制兒童及少年遭受任何形式之性剝削，保護其身心健全發展，特制定本條例。」依其立法說明，是立基於保護兒童及少年免於遭致性剝削之普世價值，而依據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34條及兒童權利公約之精神，將侵犯兒童或少年而與其身心健全發展有關之任何性活動，均列為係對兒童及少年之「性剝削」，以立法明文方式，揭示不容許兒童、少年放棄或處分其上述基本人權，以免因任何非法之性活動而遭致性剝削之旨。司法院釋字第623號解釋理由書揭示「兒童及少年之心智發展未臻成熟。……『性剝削』之經驗，往往對兒童及少年產生永久且難以平復之心理上或生理上傷害，對社會亦有深遠之負面影響。從而，保護兒童及少年『免於從事任何非法之性活動』，乃普世價值之基本人權。」亦說明「性剝削」含有在不對等權力地位關係下之壓榨意涵，確立「性剝削」之概念較「性交易」為廣，兒童、少年必須被視為應維護及保障的權利主體，任何對於兒童、少年以身體或性自主意識來滿足剝削者權力慾望之性活動，皆屬於對兒童、少年之性剝削。現今社會處於網路時代與數位化環境，拍攝、製造、儲存、傳送、複製含有兒童及少年性影像內容之檔案、電子紀錄訊號物品，甚為容易，更易於散布、播送、陳列，甚至販賣營利，影響無遠弗屆，倘因此侵害兒童及少年之性隱私，將造成難堪、恐懼等身心巨大創傷。是以拍攝、被拍攝、自行拍攝、製造兒童及少年性活動過程中之性影像，侵害兒童、少年身心健全發展之基本人權，均係侵害兒少性隱私之犯罪類型，而為法所禁止。本條例第36條第1項至第3項之處罰規定，即係依行為人對被害人施加手段之強弱，及侵害被害人自主意思法益程度之高低，以及行為人之主觀上有無營利意圖，而異其處罰之輕重，予以罪責相稱之層級化規範，使規範密度周全，以達保障兒童及少年權益之立法目的，並符罪刑相當、比例原則之憲法要求。規範意旨在於保護兒童及少年之身心健全發展，防制遭受任何形式之性剝削，著重於被害人性隱私之保護。避免兒童及少年於性活動之過程中，因年幼欠缺判斷力、自我保護能力未臻成熟、尚未發展形成性隱私意識、未具備完全之性自主決定意思，或因處於行為人故意隱匿、不為告知、虛捏重要事實、施用詐術等手段情形，發生判斷上之錯誤，其意願與意思自由形同遭受壓抑或妨礙，因而接受拍攝、被拍攝其性影像，而使其性隱私遭受非法侵害或剝削。從而於兒童或少年不知情下對之拍攝身體部位的行為，構成本條例第2條第1項第3款所謂性剝削，而應依第36條第1項或第3項規定處罰者，必須被害之兒童或少年係於「性活動」過程中，因處於不對等之權力地位關係，或受違反本人意願之手段所迫，遭拍攝性影像或其他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相關產製物品，致個人私領域核心之「性隱私」遭受侵害，始足當之。解釋上非得僅拘泥於修正前條文所採「拍攝……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使……被拍攝……性交或猥褻行為」之文字，並單純以刑事法上一般就「猥褻」行為，係指涉「客觀上足以刺激或滿足性慾，足以引起普通一般人羞恥或厭惡感而侵害性的道德感情，有礙於社會風化者」之概念加以理解（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162號刑事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㈡經查，被告可得預見甲女為少年，在甲女不知情之情況下，自甲女身後將手機鏡頭伸至甲女裙底，竊錄甲女裙底內褲、大腿根部等隱私部位，而拍攝甲女上開隱私部分之內容，或足以滿足被告事後觀看時之個人性慾，固可能合於一般所指「猥褻」之定義，然僅使甲女一般活動時所可期待或應具備之隱私秘密權遭到侵害，並非於性活動中受有性剝削，而遭侵害性隱私之情形。被告之偷拍行為，係無故以錄影之方式竊錄甲女裙底內部，並因而攝得其身體隱私部位，僅構成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315條之1第2款之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無故竊錄身體隱私部位罪，與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2條第1項第3款之性剝削規定及同條例第36條第3項之構成要件有間，自不得以該等罪名相繩，公訴意旨主張被吿行為，係涉犯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3項規定乙節，容有誤會。因起訴之社會基本事實同一，且經本院當庭諭知被告所為可能涉犯上開罪名（本院卷195頁），對於被告之防禦權行使已有保障，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規定，變更起訴法條。
　㈢按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定有明文。被告故意對少年甲女犯上開之罪，應依本項規定加重其刑。
　㈣爰審酌被告為滿足個人私慾，在107年間已曾因在文具店內以手機竊錄被害人下體之身體隱私部分，涉犯刑法第315條之1第2款妨害秘密罪嫌遭檢察官提起公訴，嗣因與被害人和解，被害人撤回告訴，本院於107年6月14日以107年度易字第861號判決判處公訴不受理在案，有上開判決、被吿前案紀錄表各1份附卷可參（偵卷第33至34頁、本院卷第207頁），詎其猶不知記取教訓，竟又在便利商店內擅自竊錄他人非公開之活動及身體隱私部位，嚴重侵害甲女之隱私權，致甲女內心留下難以磨滅之陰影，所為實應予嚴懲，復考量被告犯後始終坦承犯行之態度，與甲女法定代理人陳稱無調解意願，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1份附卷可參（本院卷第17頁），暨其所供稱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本院卷第203頁）及所提供之量刑資料（本院卷第151至187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警惕。
　㈤至被告及辯護人雖請求為緩刑宣告，然被告於107年間因前述犯行遭法院為公訴不受理判決後，並不知悔改，再為同一犯行，業如前述，並非一時失慮而為本案犯行；又依據被吿提出之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之就診紀錄觀之，被吿於107年間為上述犯行後，並未自覺需就醫（本院卷第157頁），且本案於113年7月2日發生後，亦未就其偷拍衝動尋求醫療幫助，直至114年2月間在辯護人建議下始開始就醫治療（本院卷第163頁），尚難認其無再犯之虞，因此，本院認為不宜為緩刑宣告，併此指明。
四、沒收：
　　扣案之手機1支（IMEI1:000000000000000、IMEI2:000000000000000），內有拍攝甲女之性影像內容，業經檢察官製有勘驗筆錄1份附卷可參（偵卷第53頁），爰依刑法第315條之3規定，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佳蓉提起公訴，檢察官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莊政達 
　　　　　　　　　　　　　　　　　　法　官　黃鏡芳
　　　　　　　　　　　　　　　　　　法　官　陳淑勤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楊雅惠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
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
對於兒童及少年犯罪者，主管機關得獨立告訴。


中華民國刑法第315條之1：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一、無故利用工具或設備窺視、竊聽他人非公開之活動、言論、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者。
二、無故以錄音、照相、錄影或電磁紀錄竊錄他人非公開之活動、言論、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者。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743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莊閎茗



選任辯護人  黃溫信律師
上列被告因兒少性剝削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
年度偵字第2094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乙○○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刑法第三一五條之一第二款之罪，處有
期徒刑柒月；扣案之手機壹支，沒收。
　　事　實
一、乙○○於民國113年7月2日上午11時58分許，在臺南市○○區○○
    路000○0號統一超商鑫永康門市，見代號AC000-Z000000000
    號女子（97年間生，下稱甲女）在上開地點貨架間選購商品
    ，其可預見甲女依其外貌、穿著打扮判斷，當為未滿18歲之
    未成年人，且縱使甲女實際年齡為未滿18歲之人亦不違背其
    本意，竟基於拍攝少年身體隱私部分之犯意，於甲女不知情
    之情況下，自甲女身後將手機鏡頭伸至甲女裙底，竊錄甲女
    裙底內褲、大腿根部等身體隱私部位。嗣經上開地點店員凌
    美慧當場發現，報警處理而查悉上情。
二、案經甲女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報告臺灣臺南地方
    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程序部分：
　㈠按宣傳品、出版品、廣播、電視、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對下
    列兒童及少年不得報導或記載其姓名或其他足以識別身分之
    資訊：一、遭受第49條或第56條第1項各款行為。二、施用
    毒品、非法施用管制藥品或其他有害身心健康之物質。三、
    為否認子女之訴、收養事件、親權行使、負擔事件或監護權
    之選定、酌定、改定事件之當事人或關係人。四、為刑事案
    件、少年保護事件之當事人或被害人。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
    所製作必須公開之文書，除前項第3款或其他法律特別規定
    之情形外，亦不得揭露足以識別前項兒童及少年身分之資訊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9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
    文。查，告訴人甲女係97年間生，於案發時為未滿18歲之少
    年，有兒少性剝削案件被害人真實姓名與代號對照表1紙在
    卷可佐（詳偵卷彌封袋），依上開規定，為保護甲女之身分
    ，本判決爰就其之姓名、住所、年籍等(真實姓名年籍均詳
    卷)相關可資識別身分之資訊均予隱匿，而以代號稱謂為之
    ，合先敘明。　
　㈡本案下列所引之供述證據，檢察官、被告乙○○及其辯護人於
    本院依法調查上開證據之過程中，均已明瞭其內容而足以判
    斷有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事，而於本
    院準備程序及言詞辯論程序就相關事證之證據能力均同意有
    證據能力（本院卷第196至197頁），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
    時之情況，並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認為適於作為本案認
    定事實之依據，該等供述證據自得為本案之證據使用。其餘
    引用之非供述證據，均與本案犯罪待證事實具有證據關聯性
    ，且無證據證明有何違法取證之情事，並經本院於審理期日
    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亦得為本案之證據使用。
二、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吿坦認在卷（偵卷第27至31頁、本院
    卷第196頁），核與證人甲女、凌美慧證述情節相符（警卷
    第7至10頁、偵卷第45至46頁、警卷第11至12頁），並有臺
    南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113年7月2日扣押筆錄、扣押物品
    目錄表（警卷第17至21頁）、監視器影像截圖3張（警卷第2
    9頁至第31頁上方）、案發時之現場照片1張（警卷第31頁下
    方）、扣案手機內之性影像截圖1張（警卷第33頁）、臺灣
    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10月25日勘驗筆錄（偵卷第53
    頁）等附卷可參，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應堪採信。
    從而，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按被告行為時之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下稱本條例）第2條第1項第3款規定：本條例所稱兒童或少年性剝削，係指下列行為之一：「三、拍攝、製造兒童或少年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同條例第36條第1項至第3項依序規定：拍攝、製造兒童或少年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下同）1百萬元以下罰金（第1項）。招募、引誘、容留、媒介、協助或以他法，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製造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處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百萬元以下罰金（第2項）。以強暴、脅迫、藥劑、詐術、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製造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5百萬元以下罰金（第3項）。惟被告行為後，本條例於112年2月15日修正公布，同年月00日生效，其第2條及第36條均經修正。修正後第2條第1項第3款規定：本條例所稱兒童或少年性剝削，指下列行為之一者：「三、拍攝、製造、散布、播送、交付、公然陳列或販賣兒童或少年之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同條例第36條第1項至第3項依序規定：拍攝、製造兒童或少年之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第1項）。招募、引誘、容留、媒介、協助或以他法，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自行拍攝、製造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百萬元以下罰金（第2項）。以強暴、脅迫、藥劑、詐術、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自行拍攝、製造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5百萬元以下罰金（第3項）。關於第2條第1項第3款及第36條第1項至第3項修正部分，立法理由說明係衡量現今各類性影像產製之物品種類眾多，原規定所稱兒童或少年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皆已為刑法修正條文第10條第8項性影像所涵蓋，為與刑法性影像定義一致，爰參酌刑法修正條文第10條第8項規定，將第2條第1項第3款及第36條第1項至第3項之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修正為性影像，以避免臚列之種類掛一漏萬。並敘明：刑法修正條文第10條第8項所稱「性影像」者，係指內容有下列各款之一之影像或電磁紀錄：「……二、性器或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身體隱私部位。……四、其他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行為。」是以，性影像指影像或電磁紀錄含有以下五類內容：……㈢性器或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身體隱私部位。……㈤其他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行為等旨。再觀刑法修正條文第10條第8項之修正理由，則闡明：第2款所稱「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身體隱私部位」，指該身體隱私部位，依一般通常社會觀念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而言，例如臀部、肛門等。第4款規定「其他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行為」，例如其影像內容未如第1款或第3款行為清楚呈現「性器」或「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身體隱私部位」，而係對該等部位以打馬賽克等方式遮掩、迴避，或因攝錄角度未能呈現，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行為。至本條例第36條第1項、第3項規定雖經前述修正，但僅為求相關產製物品之種類與刑法性影像之定義一致，第3項另增列使兒童或少年「自行拍攝」之犯罪態樣，惟法定刑均未改變（以下均以「性影像」統稱）。又性活動過程中之性隱私，為一般個人私密生活之最核心領域，不容任意侵害。兒童及少年則更屬必須保護之對象。本條例第1條規定：「為防制兒童及少年遭受任何形式之性剝削，保護其身心健全發展，特制定本條例。」依其立法說明，是立基於保護兒童及少年免於遭致性剝削之普世價值，而依據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34條及兒童權利公約之精神，將侵犯兒童或少年而與其身心健全發展有關之任何性活動，均列為係對兒童及少年之「性剝削」，以立法明文方式，揭示不容許兒童、少年放棄或處分其上述基本人權，以免因任何非法之性活動而遭致性剝削之旨。司法院釋字第623號解釋理由書揭示「兒童及少年之心智發展未臻成熟。……『性剝削』之經驗，往往對兒童及少年產生永久且難以平復之心理上或生理上傷害，對社會亦有深遠之負面影響。從而，保護兒童及少年『免於從事任何非法之性活動』，乃普世價值之基本人權。」亦說明「性剝削」含有在不對等權力地位關係下之壓榨意涵，確立「性剝削」之概念較「性交易」為廣，兒童、少年必須被視為應維護及保障的權利主體，任何對於兒童、少年以身體或性自主意識來滿足剝削者權力慾望之性活動，皆屬於對兒童、少年之性剝削。現今社會處於網路時代與數位化環境，拍攝、製造、儲存、傳送、複製含有兒童及少年性影像內容之檔案、電子紀錄訊號物品，甚為容易，更易於散布、播送、陳列，甚至販賣營利，影響無遠弗屆，倘因此侵害兒童及少年之性隱私，將造成難堪、恐懼等身心巨大創傷。是以拍攝、被拍攝、自行拍攝、製造兒童及少年性活動過程中之性影像，侵害兒童、少年身心健全發展之基本人權，均係侵害兒少性隱私之犯罪類型，而為法所禁止。本條例第36條第1項至第3項之處罰規定，即係依行為人對被害人施加手段之強弱，及侵害被害人自主意思法益程度之高低，以及行為人之主觀上有無營利意圖，而異其處罰之輕重，予以罪責相稱之層級化規範，使規範密度周全，以達保障兒童及少年權益之立法目的，並符罪刑相當、比例原則之憲法要求。規範意旨在於保護兒童及少年之身心健全發展，防制遭受任何形式之性剝削，著重於被害人性隱私之保護。避免兒童及少年於性活動之過程中，因年幼欠缺判斷力、自我保護能力未臻成熟、尚未發展形成性隱私意識、未具備完全之性自主決定意思，或因處於行為人故意隱匿、不為告知、虛捏重要事實、施用詐術等手段情形，發生判斷上之錯誤，其意願與意思自由形同遭受壓抑或妨礙，因而接受拍攝、被拍攝其性影像，而使其性隱私遭受非法侵害或剝削。從而於兒童或少年不知情下對之拍攝身體部位的行為，構成本條例第2條第1項第3款所謂性剝削，而應依第36條第1項或第3項規定處罰者，必須被害之兒童或少年係於「性活動」過程中，因處於不對等之權力地位關係，或受違反本人意願之手段所迫，遭拍攝性影像或其他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相關產製物品，致個人私領域核心之「性隱私」遭受侵害，始足當之。解釋上非得僅拘泥於修正前條文所採「拍攝……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使……被拍攝……性交或猥褻行為」之文字，並單純以刑事法上一般就「猥褻」行為，係指涉「客觀上足以刺激或滿足性慾，足以引起普通一般人羞恥或厭惡感而侵害性的道德感情，有礙於社會風化者」之概念加以理解（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162號刑事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㈡經查，被告可得預見甲女為少年，在甲女不知情之情況下，
    自甲女身後將手機鏡頭伸至甲女裙底，竊錄甲女裙底內褲、
    大腿根部等隱私部位，而拍攝甲女上開隱私部分之內容，或
    足以滿足被告事後觀看時之個人性慾，固可能合於一般所指
    「猥褻」之定義，然僅使甲女一般活動時所可期待或應具備
    之隱私秘密權遭到侵害，並非於性活動中受有性剝削，而遭
    侵害性隱私之情形。被告之偷拍行為，係無故以錄影之方式
    竊錄甲女裙底內部，並因而攝得其身體隱私部位，僅構成兒
    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315
    條之1第2款之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無故竊錄身體隱私部位罪
    ，與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2條第1項第3款之性剝削
    規定及同條例第36條第3項之構成要件有間，自不得以該等
    罪名相繩，公訴意旨主張被吿行為，係涉犯兒童及少年性剝
    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3項規定乙節，容有誤會。因起訴之社
    會基本事實同一，且經本院當庭諭知被告所為可能涉犯上開
    罪名（本院卷195頁），對於被告之防禦權行使已有保障，
    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規定，變更起訴法條。
　㈢按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
    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兒童及少年
    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定有明文。被告故意對少年
    甲女犯上開之罪，應依本項規定加重其刑。
　㈣爰審酌被告為滿足個人私慾，在107年間已曾因在文具店內以
    手機竊錄被害人下體之身體隱私部分，涉犯刑法第315條之1
    第2款妨害秘密罪嫌遭檢察官提起公訴，嗣因與被害人和解
    ，被害人撤回告訴，本院於107年6月14日以107年度易字第8
    61號判決判處公訴不受理在案，有上開判決、被吿前案紀錄
    表各1份附卷可參（偵卷第33至34頁、本院卷第207頁），詎
    其猶不知記取教訓，竟又在便利商店內擅自竊錄他人非公開
    之活動及身體隱私部位，嚴重侵害甲女之隱私權，致甲女內
    心留下難以磨滅之陰影，所為實應予嚴懲，復考量被告犯後
    始終坦承犯行之態度，與甲女法定代理人陳稱無調解意願，
    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1份附卷可參（本院卷第17頁），暨其
    所供稱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本院卷第203頁）及所
    提供之量刑資料（本院卷第151至187頁）等一切情狀，量處
    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警惕。
　㈤至被告及辯護人雖請求為緩刑宣告，然被告於107年間因前述
    犯行遭法院為公訴不受理判決後，並不知悔改，再為同一犯
    行，業如前述，並非一時失慮而為本案犯行；又依據被吿提
    出之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之就診紀錄觀之，被吿於107年
    間為上述犯行後，並未自覺需就醫（本院卷第157頁），且
    本案於113年7月2日發生後，亦未就其偷拍衝動尋求醫療幫
    助，直至114年2月間在辯護人建議下始開始就醫治療（本院
    卷第163頁），尚難認其無再犯之虞，因此，本院認為不宜
    為緩刑宣告，併此指明。
四、沒收：
　　扣案之手機1支（IMEI1:000000000000000、IMEI2:00000000
    0000000），內有拍攝甲女之性影像內容，業經檢察官製有
    勘驗筆錄1份附卷可參（偵卷第53頁），爰依刑法第315條之
    3規定，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判決
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佳蓉提起公訴，檢察官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莊政達 
　　　　　　　　　　　　　　　　　　法　官　黃鏡芳
　　　　　　　　　　　　　　　　　　法　官　陳淑勤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楊雅惠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
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
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
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
對於兒童及少年犯罪者，主管機關得獨立告訴。

中華民國刑法第315條之1：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
金：
一、無故利用工具或設備窺視、竊聽他人非公開之活動、言論、
    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者。
二、無故以錄音、照相、錄影或電磁紀錄竊錄他人非公開之活動
    、言論、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者。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743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莊閎茗



選任辯護人  黃溫信律師
上列被告因兒少性剝削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094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乙○○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刑法第三一五條之一第二款之罪，處有期徒刑柒月；扣案之手機壹支，沒收。
　　事　實
一、乙○○於民國113年7月2日上午11時58分許，在臺南市○○區○○路000○0號統一超商鑫永康門市，見代號AC000-Z000000000號女子（97年間生，下稱甲女）在上開地點貨架間選購商品，其可預見甲女依其外貌、穿著打扮判斷，當為未滿18歲之未成年人，且縱使甲女實際年齡為未滿18歲之人亦不違背其本意，竟基於拍攝少年身體隱私部分之犯意，於甲女不知情之情況下，自甲女身後將手機鏡頭伸至甲女裙底，竊錄甲女裙底內褲、大腿根部等身體隱私部位。嗣經上開地點店員凌美慧當場發現，報警處理而查悉上情。
二、案經甲女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報告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程序部分：
　㈠按宣傳品、出版品、廣播、電視、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對下列兒童及少年不得報導或記載其姓名或其他足以識別身分之資訊：一、遭受第49條或第56條第1項各款行為。二、施用毒品、非法施用管制藥品或其他有害身心健康之物質。三、為否認子女之訴、收養事件、親權行使、負擔事件或監護權之選定、酌定、改定事件之當事人或關係人。四、為刑事案件、少年保護事件之當事人或被害人。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開之文書，除前項第3款或其他法律特別規定之情形外，亦不得揭露足以識別前項兒童及少年身分之資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9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查，告訴人甲女係97年間生，於案發時為未滿18歲之少年，有兒少性剝削案件被害人真實姓名與代號對照表1紙在卷可佐（詳偵卷彌封袋），依上開規定，為保護甲女之身分，本判決爰就其之姓名、住所、年籍等(真實姓名年籍均詳卷)相關可資識別身分之資訊均予隱匿，而以代號稱謂為之，合先敘明。　
　㈡本案下列所引之供述證據，檢察官、被告乙○○及其辯護人於本院依法調查上開證據之過程中，均已明瞭其內容而足以判斷有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事，而於本院準備程序及言詞辯論程序就相關事證之證據能力均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卷第196至197頁），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認為適於作為本案認定事實之依據，該等供述證據自得為本案之證據使用。其餘引用之非供述證據，均與本案犯罪待證事實具有證據關聯性，且無證據證明有何違法取證之情事，並經本院於審理期日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亦得為本案之證據使用。
二、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吿坦認在卷（偵卷第27至31頁、本院卷第196頁），核與證人甲女、凌美慧證述情節相符（警卷第7至10頁、偵卷第45至46頁、警卷第11至12頁），並有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113年7月2日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警卷第17至21頁）、監視器影像截圖3張（警卷第29頁至第31頁上方）、案發時之現場照片1張（警卷第31頁下方）、扣案手機內之性影像截圖1張（警卷第33頁）、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10月25日勘驗筆錄（偵卷第53頁）等附卷可參，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應堪採信。從而，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按被告行為時之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下稱本條例）第2條第1項第3款規定：本條例所稱兒童或少年性剝削，係指下列行為之一：「三、拍攝、製造兒童或少年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同條例第36條第1項至第3項依序規定：拍攝、製造兒童或少年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下同）1百萬元以下罰金（第1項）。招募、引誘、容留、媒介、協助或以他法，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製造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處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百萬元以下罰金（第2項）。以強暴、脅迫、藥劑、詐術、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製造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5百萬元以下罰金（第3項）。惟被告行為後，本條例於112年2月15日修正公布，同年月00日生效，其第2條及第36條均經修正。修正後第2條第1項第3款規定：本條例所稱兒童或少年性剝削，指下列行為之一者：「三、拍攝、製造、散布、播送、交付、公然陳列或販賣兒童或少年之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同條例第36條第1項至第3項依序規定：拍攝、製造兒童或少年之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第1項）。招募、引誘、容留、媒介、協助或以他法，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自行拍攝、製造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百萬元以下罰金（第2項）。以強暴、脅迫、藥劑、詐術、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自行拍攝、製造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5百萬元以下罰金（第3項）。關於第2條第1項第3款及第36條第1項至第3項修正部分，立法理由說明係衡量現今各類性影像產製之物品種類眾多，原規定所稱兒童或少年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皆已為刑法修正條文第10條第8項性影像所涵蓋，為與刑法性影像定義一致，爰參酌刑法修正條文第10條第8項規定，將第2條第1項第3款及第36條第1項至第3項之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修正為性影像，以避免臚列之種類掛一漏萬。並敘明：刑法修正條文第10條第8項所稱「性影像」者，係指內容有下列各款之一之影像或電磁紀錄：「……二、性器或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身體隱私部位。……四、其他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行為。」是以，性影像指影像或電磁紀錄含有以下五類內容：……㈢性器或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身體隱私部位。……㈤其他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行為等旨。再觀刑法修正條文第10條第8項之修正理由，則闡明：第2款所稱「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身體隱私部位」，指該身體隱私部位，依一般通常社會觀念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而言，例如臀部、肛門等。第4款規定「其他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行為」，例如其影像內容未如第1款或第3款行為清楚呈現「性器」或「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身體隱私部位」，而係對該等部位以打馬賽克等方式遮掩、迴避，或因攝錄角度未能呈現，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行為。至本條例第36條第1項、第3項規定雖經前述修正，但僅為求相關產製物品之種類與刑法性影像之定義一致，第3項另增列使兒童或少年「自行拍攝」之犯罪態樣，惟法定刑均未改變（以下均以「性影像」統稱）。又性活動過程中之性隱私，為一般個人私密生活之最核心領域，不容任意侵害。兒童及少年則更屬必須保護之對象。本條例第1條規定：「為防制兒童及少年遭受任何形式之性剝削，保護其身心健全發展，特制定本條例。」依其立法說明，是立基於保護兒童及少年免於遭致性剝削之普世價值，而依據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34條及兒童權利公約之精神，將侵犯兒童或少年而與其身心健全發展有關之任何性活動，均列為係對兒童及少年之「性剝削」，以立法明文方式，揭示不容許兒童、少年放棄或處分其上述基本人權，以免因任何非法之性活動而遭致性剝削之旨。司法院釋字第623號解釋理由書揭示「兒童及少年之心智發展未臻成熟。……『性剝削』之經驗，往往對兒童及少年產生永久且難以平復之心理上或生理上傷害，對社會亦有深遠之負面影響。從而，保護兒童及少年『免於從事任何非法之性活動』，乃普世價值之基本人權。」亦說明「性剝削」含有在不對等權力地位關係下之壓榨意涵，確立「性剝削」之概念較「性交易」為廣，兒童、少年必須被視為應維護及保障的權利主體，任何對於兒童、少年以身體或性自主意識來滿足剝削者權力慾望之性活動，皆屬於對兒童、少年之性剝削。現今社會處於網路時代與數位化環境，拍攝、製造、儲存、傳送、複製含有兒童及少年性影像內容之檔案、電子紀錄訊號物品，甚為容易，更易於散布、播送、陳列，甚至販賣營利，影響無遠弗屆，倘因此侵害兒童及少年之性隱私，將造成難堪、恐懼等身心巨大創傷。是以拍攝、被拍攝、自行拍攝、製造兒童及少年性活動過程中之性影像，侵害兒童、少年身心健全發展之基本人權，均係侵害兒少性隱私之犯罪類型，而為法所禁止。本條例第36條第1項至第3項之處罰規定，即係依行為人對被害人施加手段之強弱，及侵害被害人自主意思法益程度之高低，以及行為人之主觀上有無營利意圖，而異其處罰之輕重，予以罪責相稱之層級化規範，使規範密度周全，以達保障兒童及少年權益之立法目的，並符罪刑相當、比例原則之憲法要求。規範意旨在於保護兒童及少年之身心健全發展，防制遭受任何形式之性剝削，著重於被害人性隱私之保護。避免兒童及少年於性活動之過程中，因年幼欠缺判斷力、自我保護能力未臻成熟、尚未發展形成性隱私意識、未具備完全之性自主決定意思，或因處於行為人故意隱匿、不為告知、虛捏重要事實、施用詐術等手段情形，發生判斷上之錯誤，其意願與意思自由形同遭受壓抑或妨礙，因而接受拍攝、被拍攝其性影像，而使其性隱私遭受非法侵害或剝削。從而於兒童或少年不知情下對之拍攝身體部位的行為，構成本條例第2條第1項第3款所謂性剝削，而應依第36條第1項或第3項規定處罰者，必須被害之兒童或少年係於「性活動」過程中，因處於不對等之權力地位關係，或受違反本人意願之手段所迫，遭拍攝性影像或其他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相關產製物品，致個人私領域核心之「性隱私」遭受侵害，始足當之。解釋上非得僅拘泥於修正前條文所採「拍攝……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使……被拍攝……性交或猥褻行為」之文字，並單純以刑事法上一般就「猥褻」行為，係指涉「客觀上足以刺激或滿足性慾，足以引起普通一般人羞恥或厭惡感而侵害性的道德感情，有礙於社會風化者」之概念加以理解（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162號刑事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㈡經查，被告可得預見甲女為少年，在甲女不知情之情況下，自甲女身後將手機鏡頭伸至甲女裙底，竊錄甲女裙底內褲、大腿根部等隱私部位，而拍攝甲女上開隱私部分之內容，或足以滿足被告事後觀看時之個人性慾，固可能合於一般所指「猥褻」之定義，然僅使甲女一般活動時所可期待或應具備之隱私秘密權遭到侵害，並非於性活動中受有性剝削，而遭侵害性隱私之情形。被告之偷拍行為，係無故以錄影之方式竊錄甲女裙底內部，並因而攝得其身體隱私部位，僅構成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315條之1第2款之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無故竊錄身體隱私部位罪，與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2條第1項第3款之性剝削規定及同條例第36條第3項之構成要件有間，自不得以該等罪名相繩，公訴意旨主張被吿行為，係涉犯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3項規定乙節，容有誤會。因起訴之社會基本事實同一，且經本院當庭諭知被告所為可能涉犯上開罪名（本院卷195頁），對於被告之防禦權行使已有保障，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規定，變更起訴法條。
　㈢按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定有明文。被告故意對少年甲女犯上開之罪，應依本項規定加重其刑。
　㈣爰審酌被告為滿足個人私慾，在107年間已曾因在文具店內以手機竊錄被害人下體之身體隱私部分，涉犯刑法第315條之1第2款妨害秘密罪嫌遭檢察官提起公訴，嗣因與被害人和解，被害人撤回告訴，本院於107年6月14日以107年度易字第861號判決判處公訴不受理在案，有上開判決、被吿前案紀錄表各1份附卷可參（偵卷第33至34頁、本院卷第207頁），詎其猶不知記取教訓，竟又在便利商店內擅自竊錄他人非公開之活動及身體隱私部位，嚴重侵害甲女之隱私權，致甲女內心留下難以磨滅之陰影，所為實應予嚴懲，復考量被告犯後始終坦承犯行之態度，與甲女法定代理人陳稱無調解意願，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1份附卷可參（本院卷第17頁），暨其所供稱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本院卷第203頁）及所提供之量刑資料（本院卷第151至187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警惕。
　㈤至被告及辯護人雖請求為緩刑宣告，然被告於107年間因前述犯行遭法院為公訴不受理判決後，並不知悔改，再為同一犯行，業如前述，並非一時失慮而為本案犯行；又依據被吿提出之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之就診紀錄觀之，被吿於107年間為上述犯行後，並未自覺需就醫（本院卷第157頁），且本案於113年7月2日發生後，亦未就其偷拍衝動尋求醫療幫助，直至114年2月間在辯護人建議下始開始就醫治療（本院卷第163頁），尚難認其無再犯之虞，因此，本院認為不宜為緩刑宣告，併此指明。
四、沒收：
　　扣案之手機1支（IMEI1:000000000000000、IMEI2:000000000000000），內有拍攝甲女之性影像內容，業經檢察官製有勘驗筆錄1份附卷可參（偵卷第53頁），爰依刑法第315條之3規定，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佳蓉提起公訴，檢察官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莊政達 
　　　　　　　　　　　　　　　　　　法　官　黃鏡芳
　　　　　　　　　　　　　　　　　　法　官　陳淑勤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楊雅惠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
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
對於兒童及少年犯罪者，主管機關得獨立告訴。

中華民國刑法第315條之1：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一、無故利用工具或設備窺視、竊聽他人非公開之活動、言論、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者。
二、無故以錄音、照相、錄影或電磁紀錄竊錄他人非公開之活動、言論、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者。



